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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焦作市工程建设项目“一窗受理”

工作规程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，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线上线下深度融合，按照《焦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

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订“一窗受理”工作规程。

一、窗口设置

整合市工程建设审批事项，设立工程建设项目综合服务窗口

（以下简称综窗），提供综合受理、咨询、指导、协调等服务，

变“多头受理”为“一窗受理”。

二、运行模式

按照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段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原则，

实行“一份办事指南，一张申请表单，一套申报材料，完成多项

审批”的运作模式，不同审批阶段的审批部门共享申报材料，不

再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，真正实现“一个窗口”提供综合服务和

管理。

三、运行流程

（一）取号与导办。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，首先

在申请取号区按序取号。大厅引导员提供取号咨询、引导和配套

服务。

（二）咨询辅导。各阶段牵头部门工作人员承担主要咨询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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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任务。申请人取号并到达综窗后,由综窗工作人员初步判断是否

需要辅导,如果需要,由综窗工作人员通过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

理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通知牵头部门参加咨询辅导会，审批部

门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内派辅导人员到达咨询辅导区或其他指定区

域,提供咨询、申报材料的前期辅导服务,如不需要进入受理环节。

（三）受理。综窗人员以“一张表单”和样本为依据,对提交

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及完整性进行审查，符合条件的应当场予以

收件, 并将相关信息资料通过平台，实时传送至牵头部门。

牵头部门收到报件后立即组织本阶段审批部门对材料进行复

核，符合受理条件的通过平台发出《受理通知书》。申请材料不

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,牵头部门退回报件由平台发出《材料

补正通知书》,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和补正期

限。

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,应当作出不予受理决定,向申请人发

出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,列明不予受理的具体理由。

（四）审批。牵头部门对综窗流转过来的报件,应及时推送至

各审批部门，并要求其核对材料清单后签收。在牵头部门确定集

中评审的时间和地点后，通知申请人做好资料的准备。

（五）出件

1.证件交接。中心在一楼设立统一出件窗口。牵头部门在审

批时限内将办理结果转交统一出件窗口,由交接双方签名并登记

在册。平台按照申请人留存的联系方式,自动通知申请人领取时间

和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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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证件发放。申请人可以到政务服务大厅出件窗口领取许可

证照，也可以选择第三方物流寄递领取。在证件发放后平台自动

将信息反馈给审批部门。

3.评价。申请人领取证件后，可在现场通过评价器、自助查

询机对服务进行评价，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评价。

（六）归档留存。档案由平台自动归集，各审批部门按照档

案管理要求负责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和留存。

四、其他

本工作规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试行期一年。


